2017年生活设施（商铺）招商报名须知
1、 招商商铺(共8个)
二食堂一楼:超市;

二食堂二楼:零食文具批发部（小超市）、计算机耗材经营部、面包店、奶茶店3家、理发店。
2、 资质要求
为确保此次招商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顺利进行，避免恶性竞争，根据各超市及商铺的地理位置、往年运营状况、师生的服务质量要求等不同情况，制订出相应的招商标准。 

1、 超市招商条件
（1）二食堂一楼超市经营者资质条件
a、须持有超市经营项目的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b、有至少五年的高校超市经营经验（以在高校超市的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作为依据）；
c、至少具有流动资金70万元（以银行资信证明为准）。
以上3条缺一不可，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者方可报名。
（2）二食堂二楼小超市经营者资质条件
a、持有超市经营项目的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同时具有流动资金50万元以上者（以银行资信证明为准）；
b、既有经营商铺经验，又具备流动资金50万元以上者（以银行资信证明为准）。
具备以上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
3、其他商铺招商要求
一般要求持有所报经营项目的经营许可证。暂无经营许可证者也可报名，但必须在中标后合同签订一个月内办理好经营许可证，到期未取得经营许可证者，取消其经营权，并扣除30﹪风险押金。
3、 商铺的服务范围及要求
1、 报名时必须填报经营业务的服务范围，除超市外只允许填写一项主营服务和一项兼营服务，不得多项目混合经营，填报多项经营者报名无效。学院将对服务范围进行审核。

2、 原经营业主因协议到期须重新报名登记，没有报名登记者视作自动放弃，没有获得原商铺经营权者必须按合同要求将商铺清理打扫干净退回学院，符合要求后才能办理退还押金手续。
3、 二食堂二楼所有商铺不得现场进行油烟较重、味道刺鼻熏人污染空气、噪音较大的食品加工，单个加工电器的功率不得大于2KW。

4、 要求商铺绝对保证良好的商品质量、卫生环境状况和服务态度，无假冒伪劣商品和价格欺诈等不良现象。学院在接到师生的投诉后将及时对事件进行核查，经查实确因商铺责任的将按规定进行处罚。处罚方式为警告、罚款、停业整顿或取缔其经营权等，直至报请工商局、城管大队、食品药品监督局、卫计局、公安局等执法部门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4、 服务年限
本次商铺招商服务年限为2+1年模式，即本次招商合同为两年，服务管理费两年不变。两年期满时测评达到80分及以上者可续签一年，管理费上浮10-20﹪（评估经营情况后确定，测评、评估细则年底公布）。测评未达到80分者不再续签，并取消其在我院的商铺竞标资格。

5、 报价

1、 二食堂一楼超市

面积147.25平米。最高报价170元/㎡,最低报价不低于135元/㎡。
2、二食堂二楼超市

面积147.25平米。最高报价130元/㎡,最低报价不低于105元/㎡。

3、其他商铺
面积28.12-34平米。最高报价110元/㎡,最低报价不低于92元/㎡。

各服务设施（商铺）面积见附表。

4、报价评分标准见各商铺对应的竞标评分表。
